淡江大學「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補助本國籍學生出國進修/出席國際研討會
公告

1、 目的
鼓勵本校本國籍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提升語言能力與專業素養，提供出國交換、短期研習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2、 申請資格
(1) 學生身分：
1. 具中華民國國籍，戶籍設於臺灣。
2. 114學年度尚在學且至少就讀一學期以上之日間學制(不含在職專班)。
3. 本校參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國際事務學院與商管學院所屬各系所日間學制學生（不含在職專班）。視經費使用情況開放給其他學院。
(2) 語言能力：英語檢定能力聽、說、讀、寫任二項達 CEFR B2以上成績（需檢附官方成績證明）。
3、 補助內容及金額
(1) 補助類別項目
	補助類別
	補助上限
(新臺幣)
	補助項目

	出國進修
	出國交換、大三出國
	60000
	1.國際經濟艙機票
2.生活費
3.國外註冊費或學分費

	1. 
	短期研習
	30000
	

	出席國際研討會
	發表論文
	50000
	1.國際經濟艙機票
2.生活費
3.國際研討會註冊費或報名費

	2. 
	僅全程參與未發表論文
	30000
	


(2) 補助金額以實際支出為準，未達上限者依實際支出核給。
(3) 本項補助與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如教育部、科技部、國科會等之補助合計不得超過申請類別補助上限。
(4) 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標準)。依進修實際開始日及結束日，歐美國家再加前後二日，亞洲國家再加前後一日核給。
4、 補助內容期程
實際參與出國進修或出席國際研討會期間為114年8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核銷單據與佐證資料須於115年11月30日前繳交完畢。
5、 交流機構與區域
(1) 交換或研習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QS世界大學排名、泰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界大學排名之前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之國外研習機構。
(2) 不包含陸港澳地區。


6、 檢附資料
於校內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依補助類別及項目檢附以下文件並列印「繳交資料檢核表」，依序裝訂，其中一、二、五項必備：
(1) 英語檢定能力聽、說、讀、寫任二項達CEFR B2之官方成績證明 (參考附錄：八項英檢與CEFR對照表)。
(2) 核准出國證明
1. 出國進修繳交：
(1) 入學許可或錄取通知。
(2) 自行查詢並填寫QS世界大學排名、泰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世界大學排名。
2. 出席國際研討會繳交：
(1) 發表論文邀請函。
(2) 研討會議程。
(3) 研討會名牌或入場證明。
(4) 研討會報名證明。
(5) 論文發表證明/證書。
(6) 其他可證明出席之資料。
(3) 申請補助機票、生活費、研討會註冊費或報名費。
1.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一般補助案專用)。
2. 機票補助：
(1) 電子機票。
(2)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3) 登機證存根(或航空公司開立之搭機證明)。
(4) 護照影本(核對電子機票姓名用途)。
(5) 非本國籍航空說明(搭乘外籍航空者需檢附)。
3. 生活費：列印出國前一日臺灣銀行【現金賣出】匯率，若出國前一日為假日（週六、日），應以「前一個營業日」為準。
4. 研討會註冊費或報名費繳費收據或相關證明。
(4) 申請國外註冊費或學分費：
1. 出國進修學校註冊費/學分費報告表。
2. 繳費證明及相關證明。
(5) 附件一：淡江大學全英語教學推動中心本國籍學生出國進修/出席國際會議研討會補助申請表參與心得報告。
(6) 附件二：出席國際研討會參與成效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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